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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自然资发〔2023〕8 号

广元市自然资源局
关于印发《广元市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自然资源局（分局）、经开区事务中心，机关各科（室）、

直属事业单位,各测绘资质单位：

为加强全市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管理，提高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

量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四川省测绘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广元市测绘地理信息质量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广元市自然资源局

2023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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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管理，提高测绘地理信

息成果质量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四川省测绘管

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测绘地理信息活动和监督管

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测绘单位是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的责任主体，应当遵

守测绘地理信息法律法规，执行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标准，并对本

单位完成的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量负责。

第四条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全市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的统一监

督管理工作，各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测绘

地理信息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质量管理

第五条 测绘单位应当在测绘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测绘地

理信息活动，保证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量。市内及外省市测绘单位

在我市从事测绘地理信息活动的，应当主动通过四川省测绘地理信

息行政管理与服务平台向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涉及两个及以上县（区）行政区域的测绘地

理信息项目和市外测绘单位承担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的备案登记工

作；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测绘地理信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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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备案登记工作。

第六条 测绘单位应当建立覆盖本单位测绘地理信息业务范

围的质量管理体系，规范质量管理，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第七条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使用的仪器设备，应当确保经计量

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第八条 投资超过200万元的重大测绘地理信息项目，发包单

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测绘监理专业资质的单位进行监理。

第九条 财政投资50万元以上的测绘地理信息项目，应当将测

绘成果委托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检验，检验合格方可进行项目经

费结算和成果提供使用。发包单位应当按有关规定将成果质量检验

费用列入项目经费预算。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 测绘地理信息质量实行监督检查制度。市自然资源局

按年度制定质量监督检查计划，外省市测绘单位在本市从事的测绘

地理信息活动，一并纳入监督检查范围。

第十一条 质量监督检查主要包括：测绘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建

设及运行状况；测绘地理信息项目成果质量情况。

第十二条 每年成果质量监督检查单位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

当年本市测绘资质单位总数的三分之一，各县（区）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应全覆盖对本辖区内测绘资质单位开展监督检查，对测绘地理

信息成果质量开展抽查。测绘质量成果监督检查经费列入本级财政

经费预算。

第十三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原则上在同一年内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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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同一单位。对投诉举报多、有不良信用记录、低价中标的单位，

应当加大抽查比例和频次。

第十四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实施质量监督检查工作

中，可委托测绘质量检验机构进行成果质量检验，并取得质量检验

报告。

第十五条 测绘单位应当配合主管部门组织的质量监督检查，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设置障碍，拒绝或妨碍监督

检查。

第十六条 测绘质量监督检查结果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种，依

据单位质量管理制度检查和测绘项目成果质量检查情况综合判定。

测绘项目成果质量检查不合格的，测绘质量监督检查结果直接判定

为不合格。

第四章 处罚措施

第十七条 未取得测绘资质证书，擅自在市域内从事测绘活动

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测绘成果，并处测绘约定

报酬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测绘工具。

第十八条 超越资质等级许可范围从事测绘活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测绘成果，处测绘约定报酬一倍以上二倍

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降低测绘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测绘资质证书。

第十九条 测绘单位质量监督检查不合格的，责令其建立健全

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及规范运行状况，并对质量不合格的测绘成果进

行补测或者重测；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降低测绘资质

等级或者吊销测绘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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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处罚决定参照《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实施标

准》执行。

测绘单位质量监督检查不合格的还将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

用管理中记入严重失信行为，自该信息生效之日起两年内不得申请

晋升测绘资质等级或者新增专业范围；不得进入“多测合一”测绘

资质单位名录库；规划管理、不动产登记、土地征收等部门可以拒

收其提交的测绘成果，或在收取测绘成果时，须同时收取该测绘成

果的第三方质检报告。

第二十条 凡不配合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监督

检查，隐瞒、拒绝和阻碍提供有关文件、资料的，将在测绘地理信

息行业信用管理中计入一般失信行为，自该信息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不得申请晋升测绘资质等级或者新增专业范围。

第二十一条 发包单位未将财政投资完成的测绘成果委托检

验合格而提供使用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上级机关予以通报。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2 年，由广元市自然

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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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广元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3 年 4月 13 日印发


